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5 年 2 月 6 日 银发[1995]24 号)  

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华夏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发展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深圳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国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精神，为进一步支持环境保护工作，现就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中落实

国家环境保护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中要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把支持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环境资源的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要把支持生态资源的保护和

污染的防治作为银行贷款的考虑的因素之一，以促进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

协调发展。  

二、各级金融部门在对环境有影响的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时，

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4 章第 26 条和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

会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严格贷款的审批、发放

和监督管理，将贷款项目是否落实防治污染及其他公害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没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要求，作为贷款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信贷投放和管理

上配合环境保护部门严格把关。  

(一)在贷款审查时，对于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必须审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或环境影响报告表是否已经环保部门批准。对没有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审批制度的或环境保护部门不予批准的项目，金融部门一律不准贷款。  

(二)在固定资产贷款的发放和管理中，对安排用于项目中环保工程的贷款必须专

款专用。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环保工程不符合设计和施工要求的或没有进行环保工

程建设的，金融部门将停止贷款支持。  

(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要求，项目环境保护工程必须和项目

主体工程同时完工，投入运营。对主体工程已完工而环保工程没有完工或没有进

行环保工程建设的项目，在投产运营时，金融部门不提供流动资金贷款。  

三、各级金融部门在向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时，要认真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规

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具体按以下

原则掌握：  

(一)对下列国家明令禁止、不符合环境保护规定的项目和企业，各级金融机构不

得发放贷款，并收回已发放的贷款。  



1．违背国家产业政策、生产方式落后、严重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品生产，

主要是简易工艺的炼砷、炼汞、炼铅锌、炼硫磺、炼焦、炼金和化工生产以及无

证开采有色金属矿、化学矿、煤矿等。  

2．除经环保部门批准以外，生产或经营放射性同位素制品、化学危险品和其他

含有在自然环境不易降解或者能在生物体中蓄积的剧毒污染物以及有致癌、致

畸、致突变成分产品的。  

3．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污染严重的小钢铁、小有色金属、小铁合金、小化工、

小印染、小制革、小电镀、小炼油、小建材和小造纸等。  

4．引进和使用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要求的技术和设备的。  

(二)对下列国家严格限制的行业，必须在做好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经

过环境保护部门审查批准后，金融机构对企业提供贷款。  

含汞制品、石棉纺织、有色金属冶炼、电镀、制革、纸浆、印染、重污染化工以

及其他可能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  

(三)对于下列促进环境保护、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产业或产品，在符合信贷原

则、具有还款能力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要予以积极贷款支持。  

1．工矿企业为消除污染、治理“三废”开展的综合利用项目。  

2．农业、林业中的适用科学技术和有利于良种培育、新技术推广以及农业生态

环境保护的项目。  

3．企业对现有污染的治理，以及目前不符合环保要求企业的转产。  

4．生产和经营环境保护设备的企业。  

四、对从事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项目和企业，各级金融部门应根据经济效益和

还款能力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择优扶持：  

(一)对环境效益好、经济效益不明显，但具有还款能力的国家重点环保项目，在

落实还款资金来源的前提下，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安排贷款时要予以支

持。  

(二)对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明显的环保项目，还款能力较强，商业银行和非银

行金融机构应予以贷款支持。  

五、各级金融部门要继续做好已发放贷款的管理并继续做好新的贷款发放工作，

各地要继续做好林业贷款、治沙贷款等专项贷款的发放和管理工作，促进生态环

境的保护；要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的发放与改良土壤、治理江湖、造林绿化、治

理沙漠、改善农村生产条件结合起来；继续促进科技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同环境

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结合，在项目选择和贷款安排上要优先考虑环境效益



明显的项目；引进新设备和安排新项目要有利于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和改善生态环

境。  

环保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支持环保事业的发展是

全社会的责任。各级金融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环保意识，加强与环保部门的合作，

要把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要对照本通知的要求，

对现有贷款进行检查。发现违反国家环保政策和法规、不符合通知要求的，必须

立即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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